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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當局就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《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會議上 

各團體提出的事宜作出的回應 

 

本 文 載 列 當 局 就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七 日《 通 訊 事 務 管 理 局 條 例 草 案 》（《 通 訊 局 條 例 草 案 》）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各 團 體 提 出 的 事 宜 所 作 出 的 回 應。當 日，共 有 十 一 位 團 體 代 表 出 席 會 議，而 當 局 經 立 法 會

秘 書 處 共 收 到 了 十 九 份 意 見 書 。  

 

提出的事宜 提 出 意 見 者 1 當局的回應 

成 立 通 訊 事 務 管 理 局 （ 通 訊 局 ）  
通 訊 局 應 盡 快 成 立 。  大 部 分 的 團 體

代 表 及 意 見 書 2 
我 們 同 意 應 盡 快 成 立 通 訊 局 。  

當 局 應 就 合 併 電 訊 管 理 局 局 長

（ 電 訊 局 長 ）及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

（ 廣 管 局 ）職 能 一 事 再 度 諮 詢 公

眾 的 意 見 。  

OurTV.hk 當 局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進 行 了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

後 ， 於 今 年 一 月 再 度 向 立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

務 委 員 會 匯 報 此 事 的 進 展 ， 亦 於 今 年 九 月 舉 辦 了

簡 介 會 ， 向 電 訊 及 廣 播 業 界 說 明 條 例 草 案 的 內

容 。 從 最 近 諮 詢 活 動 收 到 的 意 見 所 得 ， 成 立 通 訊

局 獲 得 普 遍 支 持 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括出席會議的各個團體代表及提交意見書的團體或人士。 本文末列出部分團體代表及/或提交意見書的團體或人士的全稱。 
2 包括 Auspicious Colour Limited、香港通訊業聯會、亞洲有線與衛星電視廣播協會、香港客戶中心協會、互聯網專業協會、電訊盈科、數碼通電訊、九倉電訊及

香港無線科技商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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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局 應 確 保 合 併 電 訊 局 長 及 廣

管 局 職 能 一 事 的 過 渡 工 作 會 順

利 進 行 。  

 香 港 互 聯 網

促 進 會  
 九 倉 電 訊  

當 局 同 意 有 關 意 見 。 當 局 會 確 保 合 併 電 訊 局 長 及

廣 管 局 職 能 一 事 的 過 渡 工 作 會 順 利 進 行 。  

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模 式 檢 討 現 有 規 管 制 度  
當 局 應 盡 快 檢 討 電 訊 及 廣 播 業

現 有 的 規 管 制 度。兩 套 制 度不一

致的地方（例如跨媒體擁有權限

制）應盡快理順。   

 香 港 通 訊 業

聯 會  
 亞 洲 有 線 與

衛 星 電 視 廣

播 協 會  
 香 港 人 權 監

察  
 互 聯 網 專 業

協 會  
 黃 世 澤 先 生

 電 訊 盈 科  
 九 倉 電 訊  
 香 港 無 線 科

技 商 會  

當 局 承 諾 會 在 通 訊 局 成 立 後 ， 盡 快 與 之 共 同 檢 討

規 管 兩 個 行 業 的 相 關 法 例 ， 包 括 香 港 法 例 第 106
章 《 電 訊 條 例 》、 第 562 章 《 廣 播 條 例 》 及 第 391
章《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條 例 》。檢 討 的 事 宜 包 括跨媒

體擁有權限制。  

檢 討 電 訊 及 廣 播 業 現 有 的 規 管

制 度，應 早 於 成 立 通 訊 局 或 與 成

立 通 訊 局 同 時 進 行 。  

 互 聯 網 專 業

協 會  
 香 港 人 權 監

察  
 電 訊 盈 科  

我 們 經 考 慮 後 ， 認 為 檢 討 相 關 法 例 一 事 不 宜 與 成

立 單 一 規 管 機 構 一 事 同 步 進 行 。 兩 者 同 步 進 行 ，

是 非 常 複 雜 而 費 時 的 工 作 ， 會 拖 延 成 立 通 訊 局 的

進 度 。 我 們 相 信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模 式 來 檢 討 有 關 的

規 管 制 度 會 更 為 實 際 ， 並 讓 我 們 可 更 有 效 率 地 完

善 兩 套 規 管 制 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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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訊 局 的 使 命  
通 訊 局 應 維 護 資 訊 及 言 論 自

由，以 及 推 動 通 訊 市 場 的 競 爭 和

發 展 。  

 亞 洲 有 線 與

衛 星 電 視 廣

播 協 會  
 香 港 客 戶 中

心 協 會  
 香 港 人 權 監

察  
 香 港 互 聯 網

促 進 會  
 數 碼 通 電 訊

 香 港 無 線 科

技 商 會  

維 護 言 論 自 由 以 及 在 通 訊 市 場 中 推 廣 競 爭 、 創 新

及 投 資 ， 是 政 府 一 直 秉 持 的 政 策 目 標 。 落 實 這 些

目 標 ， 乃 通 訊 局 的 使 命 。  

條 例 草 案 應 包 括 特 別 是 保 障 言

論 自 由 的 條 文 。  
香 港 人 權 監 察  此 乃 通 訊 局 的 使 命 。 我 們 認 為 無 需 在 條 例 草 案 中

包 括 有 關 條 文 。  
通 訊 局 在 制 定 政 策 上 應 扮 演 更

重 要 的 角 色 。  
黃 世 澤 先 生  我 們 已 在 《 通 訊 局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4條 中 清 楚 訂 明 ，

通 訊 局 的 其 中 一 項 職 能 ， 是 就 電 訊 及 廣 播 方 面 的

法 例 、 立 法 建 議 及 規 管 政 策 向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

局 長 提 供 意 見 。  
委 任 通 訊 局 成 員  
委 任 通 訊 局 成 員 應 具 透 明 度 和

任 人 唯 才。有 意 見 認 為 通 訊 局 應

該 不 受 政 治 及 商 業 勢 力 影 響 。  

 香 港 通 訊 業

聯 會  
 徐 岩 教 授  
 香 港 移 動 通

我 們 建 議 委 任 通 訊 局 成 員 的 機 制 ， 與 適 用 於 本 港

絕 大 部 分 諮 詢 及 法 定 組 織 的 現 有 委 任 安 排 一 致 。  
 
行 政 長 官 會 以 合 理 的 方 式 來 行 使 權 力 ， 並 只 委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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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  
 香 港 客 戶 中

心 協 會  
 香 港 互 聯 網

促 進 會  
 互 聯 網 專 業

協 會  
 黃 世 澤 先 生

 香 港 無 線 科

技 商 會  

適 當 的 人 選 為 通 訊 局 成 員 。 我 們 預 期 該 局 所 有 非

官 方 成 員 都 會 本着獨 立 、 持 平 和 專 業 的 態 度 履 行

職 務 。 與 廣 管 局 及 電 訊 局 長 一 樣 ， 通 訊 局 會 建 立

申 報 利 益 和 避 免 利 益 衝 突 的 制 度 。  

為 確 保 委 任 通 訊 局 成 員 的 過 程

透 明，委 任 成 員 的 準 則 應 載 於 條

例 草 案 內 ， 及 /或 列 於 指 引 中 。  

 香 港 人 權 監

察   
 OurTV.hk 
 

同 上 。  

通 訊 局 成 員 須 具 備 豐 富 有 關 兩

個 行 業 的 知 識 和 工 作 經 驗 。  
 香 港 移 動 通

訊  
 香 港 客 戶 中

心 協 會  
 香 港 互 聯 網

促 進 會  
 新 城 廣 播  
 數 碼 通 電 訊

 香 港 無 線 科

技 商 會  

同 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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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局 委 任 通 訊 局 成 員 時，應 接 受

業 內 人 士 提 名 ， 及 /或 委 任 名 單

須 經 立 法 會 同 意 。  

 香 港 人 權 監

察  
 黃 世 澤 先 生

 OurTV.hk 

接 受 業 內 人 士 提 名 ， 很 可 能 會 令 人 關 注 會 否 出 現

利 益 衝 突 的 情 況 （ 不 論 是 真 實 或 觀 感 上 的 利 益 衝

突 ）。 立 法 會 不 需 要 參 與 個 別 人 士 的 委 任 過 程 。  

通 訊 局 職 責 繁 重 ， 為 維 持 其 效

率 ， 當 局 應 當 委 任 全 職 成 員 。 
 亞 洲 有 線 與

衛 星 電 視 廣

播 協 會  
 香 港 移 動 通

訊  
 電 訊 盈 科  
 香 港 無 線 科

技 商 會  

條 例 草 案 已 留 有 彈 性 處 理 委 任 全 職 通 訊 局 成 員 一

事 。  

當 局 應 為 通 訊 局 成 員 的 任 期 設

限 。  
電 訊 盈 科  條 例 草 案 訂 明 通 訊 局 成 員 的 任 期 為 三 年 。 當 局 承

諾 在 委 任 通 訊 局 成 員 時 ， 會 遵 守 六 年 任 期 的 規

則 ， 就 如 現 時 委 任 廣 管 局 成 員 一 樣 。   
通 訊 局 的 管 治  

通 訊 局 應 增 加 運 作 的 透 明 度，例

如 公 布 年 度 計 劃 及 預 算、開 放 會

議 予 公 眾 參 與 或 將 其 議 程 及 會

議 紀 錄 於 網 站 公 布 。  

 亞 洲 有 線 與

衛 星 電 視 廣

播 協 會  
 黃 世 澤 先 生

 電 訊 盈 科  
 

我 們 完 全 贊 同 通 訊 局 的 運 作 應 具 透 明 度 。 通 訊 局

定 會 遵 照 電 訊 局 長 及 廣 管 局 現 行 的 既 定 做 法 ， 就

其 工 作 接 受 問 責 ， 例 如 發 出 聲 明 解 釋 所 作 決 定 、

出 席 立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，

以 及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年 報 等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預 計 通 訊

局 會 繼 續 透 過 電 訊 局 長 與 廣 管 局 轄 下 的 現 有 諮 詢

機 制 ， 讓 業 界 及 公 眾 積 極 參 與 其 事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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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 於 通 訊 局 須 處 理 大 量 商 業 敏 感 資 料 ， 我 們 維 持

認 為 不 應 規 定 該 局 公 開 舉 行 會 議 讓 公 眾 旁 聽 。 這

套 安 排 與 英 國 、 澳 洲 及 加 拿 大 等 地 的 規 管 機 構 的

做 法 一 致 。  
 
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第 10條 的 規 定 ， 通 訊 局 可 訂 立 常 規

來 規 管 會 議 舉 行 時 須 依 循 的 程 序 ， 故 可 安 排 公 眾

出 席 會 議 ， 也 可 在 其 網 站 內 刊 登 會 議 記 錄 。 我 們

預 計 通 訊 局 會 仿 傚 廣 管 局 ， 積 極 考 慮 公 開 轄 下 的

一 些 委 員 會 會 議 讓 公 眾 旁 聽 。  
條 例 草 案 應 包 括 條 文，以 提 高 通

訊 局 的 透 明 度 及 加 強 該 局 的 良

好 管 治。有 意 見 認 為 應 規 定 通 訊

局 的 帳 目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核，而

通 訊 局 成 員 亦 應 定 期 申 報 利 益。

黃 世 澤 先 生  
 

通 訊 局 辦 公 室 會 以 營 運 基 金 形 式 運 作 ， 其 財 務 報

告 每 年 均 須 經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核 。 至 於 披 露 利 害 關

係 方 面，條 例 草 案 第 13 條 已 規 定 通 訊 局 成 員 須 披

露 利 害 關 係 ， 條 文 與 適 用 於 廣 管 局 及 其 他 本 港 的

法 定 組 織 的 法 例 條 文 類 似 。   
通 訊 局 的 行 政 部 門  
有 意 見 認 為 通 訊 局 的 行 政 部 門

應 為 獨 立 機 構，而 非 由 公 務 員 組

成 的 政 府 部 門。然 而，有 業 界 人

士 持 相 反 意 見 。  

 香 港 通 訊 業

聯 會  
 徐 岩 教 授  
 亞 洲 有 線 與

衛 星 電 視 廣

播 協 會  
 香 港 互 聯 網

促 進 會  

我 們 認 為 如 同 時 成 立 單 一 規 管 機 構 和 非 公 務 員 行

政 部 門 ， 工 作 將 會 太 過 繁 重 ， 並 可 能 會 令 新 成 立

的 規 管 機 構 難 以 集 中 處 理 主 要 政 策 、 策 略 和 規 管

工 作 等 事 宜 。 當 局 並 沒 有 迫 切 需 要 或 理 據 ， 須 一

開 始 便 成 立 非 公 務 員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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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例 草 案 的 條 文  
為 維 持 工 作 效 率 及 確 保 通 訊 局

恰 當 地 轉 授 權 力，轉 授 權 力 的 條

文 （ 第 17 條 ） 應 為 通 訊 局 轉 授

權 力 方 面 提 供 清 晰 指 引 和 準 則。

 和 記 電 訊  
 新 城 廣 播  
 電 訊 盈 科  
 九 倉 電 訊  

我 們 同 意 通 訊 局 須 恰 當 地 將 權 力 轉 授 予 轄 下 委 員

會 或 通 訊 事 務 總 監 ， 以 維 持 工 作 的 效 率 。 然 而 ，

我 們 並 不 打 算 在 條 例 草 案 中 訂 立 有 關 的 準 則 ， 以

讓 通 訊 局 可 留 有 彈 性 ， 在 考 慮 其 運 作 需 要 和 經 驗

後 ， 決 定 轉 授 哪 一 些 權 力 。   
條 例 草 案 的 保 密 條 文（ 第 21 條 ）

應 有 嚴 格 的 規 定，以 保 護 商 業 敏

感 資 料。有 意 見 提 出 了 修 改 條 文

內 容 的 建 議 。   

 和 記 電 訊  
 新 城 廣 播  
 電 訊 盈 科  
 

條 例 草 案 第 21條 已 列 出 了 何 謂 保 密 資 料 、 誰 人 須

受 該 條 款 約 束 ， 以 及 在 何 種 特 定 情 況 下 可 披 露 該

等 資 料 。 此 舉 旨 在 讓 可 接 觸 保 密 資 料 的 人 士 清 楚

知 道 該 條 款 將 如 何 應 用 。    
規 管 事 宜  
電 訊 局 長 與 廣 管 局 職 能 合 併 後

可 產 生 協 同 作 用，有 意 見 指 牌 照

費 在 合 併 後 應 有 下 調 空 間 。  

 電 訊 盈 科  
 數 碼 通 電 訊

 九 倉 電 訊  
 

通 訊 局 成 立 後 ， 會 視 乎 其 實 際 財 政 狀 況 和 按 收 回

成 本 原 則 ， 釐 定 牌 照 費 的 水 平 。  

當 局 應 開 放 大 氣 電 波 及 提 供 渠

道 讓 社 區 參 與 廣 播 。  
 

 社 區 發 展 動

力 培 育  
 香 港 人 權 監

察  
 社 民 連  

我 們 的 廣 播 政 策 是 鼓 勵 以 市 場 為 主 導 的 多 元 發

展 ， 以 及 在 有 合 適 頻 譜 的 情 況 下 ， 利 用 嶄 新 科 技

拓 展 和 提 升 廣 播 服 務 。  
 
科 技 發 展 帶 來 了 更 多 廣 播 通 訊 途 徑 。 在 這 方 面 ，

當 局 已 把 一 條 頻 帶 III數 碼 頻 道 編 配 作 數 碼 聲 音 廣

播 服 務 用 途 。 廣 管 局 現 正 處 理 三 宗 提 供 數 碼 聲 音

廣 播 服 務 的 聲 音 廣 播 牌 照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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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配 合 政 府 提 倡 言 論 自 由 和 鼓 勵 社 會 發 展 多 元 意

見 ， 香 港 電 台 （ 港 台 ） 會 於 將 來 設 立 的 數 碼 聲 音

及 數 碼 電 視 頻 道 內 撥 出 部 分 廣 播 時 段 ， 供 社 區 參

與 廣 播 之 用 。 港 台 並 會 提 供 設 備 和 技 術 支 援 ， 方

便 社 區 團 體 製 作 節 目 ， 在 港 台 頻 道 播 放 。 此 外 ，

我 們 會 設 立 社 區 廣 播 參 與 基 金 ， 為 社 區 團 體 提 供

財 政 資 助 。  
當 局 應 處 理 廣 播 業 不 公 平 競 爭

的 情 況 。  
社 區 發 展 動 力

培 育  
《 電 訊 條 例 》 及 《 廣 播 條 例 》 目 前 有 競 爭 條 文 ，

確 保 通 訊 市 場 有 公 平 競 爭 。 當 局 於 今 年 七 月 向 立

法 會 提 交 了《 競 爭 條 例 草 案 》。當 局 的 政 策 目 標 是

制 定 單 一 的 競 爭 法 ， 以 有 效 和 一 致 地 處 理 本 港 經

濟 內 所 有 界 別 的 反 競 爭 行 為 。 在 此 目 標 下 ， 當 局

建 議 廢 除 《 電 訊 條 例 》 及 《 廣 播 條 例 》 中 的 競 爭

條 文 ， 而 日 後 制 定 的 《 競 爭 條 例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會

適 用 於 廣 播 業 和 電 訊 業 。 此 舉 可 釋 除 社 會 上 就 兩

條 條 例 處 理 競 爭 事 宜 不 一 致 的 疑 慮 。   
當 局 應 承 諾 不 規 管 互 聯 網 。   香 港 人 權 監

察  
 香 港 互 聯 網

促 進 會  
 OurTV.hk 

當 局 充 分 明 白 社 會 普 遍 期 望 表 達 自 由 和 資 訊 流 通

得 到 保 障 。 當 局 無 計 劃 規 管 互 聯 網 廣 播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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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 
以下是部分團體代表及提交意見書的團體或人士的全稱： 
香港移動通訊：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
和記電訊：和記電訊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社民連：社會民主連線 
新城廣播：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
電訊盈科：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
數碼通電訊：數碼通電訊有限公司 
九倉電訊：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（ 通 訊 及 科 技 科 ）  
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 

 


